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善的循環彰顯榮光善的循環彰顯榮光  忠誠服務溫暖人間忠誠服務溫暖人間

再上高峰

各地榮服處
基隆市榮服處

★基隆市中正區中正
路 115 號

☆ TEL:02-24624881

臺北市榮服處
★臺北市松山區
光復北路 1 號

☆ TEL:02-27699098

新北市榮服處
★新北市板橋區

實踐路 5 號
☆ TEL:02-29530844

宜蘭縣榮服處
★宜蘭市校舍路

200 號
☆ TEL:03-9380233

桃園市榮服處
★桃園市中壢區中山

東路二段 375 號
☆ TEL:03-4375863 ～

4375868

新竹榮服處
★新竹市東區

建功二路 61 號
☆ TEL:03-5750666

苗栗縣榮服處
★苗栗市中正路

1270 號
☆ TEL:037-320317

臺中市榮服處
★臺中市西屯區

青海路二段 124 號
☆ TEL:04-25271288

彰化縣榮服處
★彰化市卦山里

卦山路 21 號
☆ TEL:04-7253108

南投縣榮服處
★南投市民族路

505 號
☆ TEL:049-2222034

雲林縣榮服處
★雲林縣斗六市榮譽

路 160-1 號
☆ TEL:05-5322742

嘉義榮服處
★嘉義市東區
公園街 67 號

☆ TEL:05-2777245

臺南市榮服處
★臺南市永康區

忠孝路 2 號
☆ TEL:06-2741981

高雄市榮服處
★高雄市前金區
自強二路 52 號

☆ TEL:07-2729533

屏東縣榮服處
★屏東市建國路

300 之 1 號
☆ TEL:08-7522717-8

花蓮縣榮服處
★花蓮市菁華街

6 之 1 號
☆ TEL:03-8362696

臺東縣榮服處
★臺東市青島街

55 號
☆ TEL:089-220722

澎湖縣榮服處
★澎湖縣馬公市
經國路 111 號

☆ TEL:06-9212112-4

金門縣榮服處
★金門縣金湖鎮新市
里自強路 2 之 1 號
☆ TEL:082-332062

各地農場
彰化農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★新竹縣新豐
鄉青埔村 80 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電話：03-5688246

臺東農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★臺東縣池上鄉
新興村 104 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☆ TEL:089-862028

武陵農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★臺中市和平
區武陵路 3 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☆ TEL:04-25901257

福壽山農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★臺中市和平區梨山

里福壽路 29 號
☆ TEL:04-25989501

清境農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★南投縣仁愛鄉
仁和路 170 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☆ TEL:049-2802222

︻
連
線
報
導
︼
輔
導
會
主
委

嚴
德
發
最
近
視
導
會
屬
機
構

時
，
對
一
對
曾
被
認
養
的
失
怙

姊
弟
於
長
大
後
主
動

申
請
擔
任
認
養
人
，
捐

款
照
顧
亡
故
榮
民
清

寒
子
女
，
讚
美
是
善
的

循
環
；
也
對
到
輔
導
會

服
役
的
替
代
役
男
積

極
服
務
榮
民
︵
眷
︶
，

極
表
肯
定
。

主
任
委
員
本
月
十
八

日
至
新
竹
榮
服
處
視

導
，
對
榮
服
處
長
期
推

動
認
養
榮
民
遺
孤
學

子
，
協
助
他
們
獲
得
良

好
的
生
長
環
境
與
妥

善
照
顧
，
深
表
肯
定
，

更
對
曾
受
認
養
照
顧
的
亡
故
榮

民
清
寒
子
女
劉
亞
庭
、
劉
駿
緯

姊
弟
，
捐
款
照
顧
亡
故
榮
民
清

寒
子
女
深
受
感
動
。

新
竹
榮
服
處
表
示
，
這
對
姊

弟
的
父
親
是
榮
民
，
於
民
國

一
百
年
病
逝
，
當
時
姊
姊
劉
亞

庭
讀
國
一
，
弟
弟
劉
駿
緯
讀
小

四
，
家
中
經
濟
靠
劉
妻
支
撐
，

十
分
辛
苦
，
該
處
自
那
年
起
，

透
過
善
心
人
士
長
期
捐
款
認
養

兩
姊
弟
，
直
到
兩
人
都
完
成
大

學
學
業
。

姊
姊
劉
亞
庭
畢
業
後
經
營
寵

物
店
，
去
年
五
月
，
她
主
動
聯
繫

新
竹
榮
服
處
，
表
示
深
感
求
學
時

期
獲
得
資
助
，
因
此
要
每
月
捐
款

認
養
亡
故
榮
民
清
寒
子
女
；
弟

弟
劉
駿
緯
大
學
畢
業
後
，
進
入
半

導
體
測
試
廠
就
業
，
今
年
也
連
絡

新
竹
榮
服
處
，
加
入
認
養
行
列
，

榮
服
處
處
長
鞠
宗
顯
代
表
接
受
，

分
別
頒
贈
感
謝
狀
。

另
外
，
主
任
委
員
視
導
苗
栗

縣
榮
服
處
時
，
對
榮
服
處
安

排
替
代
役
男
加
入
服
務
榮
民

︵
眷
︶
行
列
，
包
括
協
助
訪
視
、

引
導
服
務
洽
公
、
環
境
打
掃
、

愛
心
物
資
搬
運
及
百
歲
慶
生
活

動
等
，
極
表
肯
定
。
該
處
一

位
替
代
役
男
饒
詠
，
為
輔
導
會

一
一
四
年
上
半
年
績
優
替
代
役

男
之
一
，
曾
獲
該
處
處
長
陳
立

中
代
表
輔
導
會
主
委
嚴
德
發
頒

獎
公
開
表
揚
，
主
委
在
視
導
時

頒
發
獎
金
嘉
勉
。

饒
詠
畢
業
於
臺
北
科
技
大
學

附
屬
桃
園
農
工
高
級
中
學
汽
修

科
，
他
善
用
影
片
剪
輯
專
長
，

協
助
榮
服
處
推
展
業
務
及
活

動
。
包
括
會
場
布
置
、
辦
公
環

境
消
毒
、
參
與
捐
血
活
動
，
又

在
榮
服
處
提
供
偏
鄉
榮
民
的
就

診
專
車
上
，
服
務
榮
民
︵
眷
︶
。

主委讚美被認養姊弟捐款回饋  嘉勉替代役男服務感人
榮
服
處
處
長
鞠
宗
顯
（
左
）
頒
發

感
謝
狀
予
劉
駿
緯
（
右
）
，
感
謝

他
捐
贈
榮
民
學
子
認
養
金
。�

�

（
圖
／
新
竹
榮
服
處
）

劉
亞
庭
（
左
）
捐
贈
榮
民
學
子

認
養
金
，
由
榮
服
處
處
長
鞠
宗

顯
代
表
接
受
。

�

（
圖
／
新
竹
榮
服
處
）

主
任
委
員
嚴
德
發
（
左
）
頒
獎

金
嘉
勉
苗
栗
縣
榮
服
處
替
代
役

男
饒
詠
（
右
）
。

�

（
圖
／
苗
栗
縣
榮
服
處
）

苗
栗
縣
榮
服
處
副
處
長
柯
長
榮

(

左
一)

偕
替
代
役
男
饒
詠 

(

右

二)

，
協
助
服
務
高
齡
榮
民
。

�

（
圖
／
苗
栗
縣
榮
服
處
）

︻
連
線
報
導
︼
日
前
臺
南
玉
井
地
區
發
生

廂
型
車
暴
衝
意
外
，
釀
一
死
一
重
傷
悲
劇
，

其
中
榮
民
張
勝
光
傷
勢
嚴
重
，
當
場
身
亡
，

其
妻
吳
女
士
傷
重
送
醫
搶
救
，
榮
民
榮
眷
基

金
會
秘
書
長
李
世
國
代
表
董
事
長
陳
進
廣
南

下
臺
南
，
慰
問
吳
女
士
，
致
贈
專
案
救
助
金

新
臺
幣
六
萬
元
，
協
助
家
屬
度
過
難
關
。

另
外
，
臺
南
市
榮
服
處
也
鏈
結
社
會
資
源
，

由
服
務
組
組
長
李
全
順
偕
臺
南
市
南
鯤
鯓
萬

善
爺
行
善
團
執
行
長
許
進
勝
及
秘
書
林
麗

華
，
赴
玉
井
區
訪
視
吳
女
士
，
致
贈
慰
問
金

一
萬
五
千
元
，
傳
遞
社
會
溫
暖
。

榮
基
會
秘
書
長
李
世
國
於
慰
問
時
表
示
：

﹁
榮
民
為
國
家
社
會
奉
獻
一
生
，
令
人
敬
重
，

輔
導
會
竭
盡
全
力
給
予
支
持
，
幫
助
榮
民
家

庭
走
過
艱
難
時
刻
。
此
次
慰
問
不
僅
是
對
受

難
者
家
屬
的
疼
惜
與
不
捨
，
更
彰
顯
基
金
會

照
顧
弱
勢
榮
民
榮
眷
之
服
務
宗
旨
。
﹂

吳
女
士
感
動
表
示
，
感
謝
輔
導
會
及
基
金

會
長
期
的
照
顧
與
此
次
慰
訪
，
這
份
溫
暖
讓

她
與
家
人
備
感
安
慰
，
也
更
加
懷
念
丈
夫
一

生
的
奉
獻
。

玉
井
車
禍 
榮
民
夫
婦
傷
亡

榮
基
會
及
榮
服
處
慰
問
遺
孀

榮基會秘書長李世國（右一）偕臺南市榮服處
處長王國能（右二）慰問吳女士（左二），致
贈慰問金。� （圖／榮民榮眷基金會）

︻
本
刊
訊
︼
少
校
退
伍
的
榮

民
李
家
豪
，
退
伍
後
在
輔
導
會

協
助
下
接
受
職
訓
，
如
今
投
身

能
源
公
司
，
並
回
鄉
在
地
就
業
，

轉
型
成
功
，
讓
人
比
讚
。

李
家
豪
高
中
畢
業
後
進
入
陸

軍
官
校
就
讀
，
畢
業
後
陸
續
在

屏
東
、
臺
東
及
花
蓮
擔
任
排

長
、
連
長
，
服
役
十
一
年
後
，

於
一
一
二
年
退
伍
。

他
回
想
，
高
中
畢
業
選
擇
進

入
陸
軍
官
校
就
讀
，
除
了
節
省

學
費
和
生
活
費
，
也
因
高
中
階

段
參
加
過
儀
隊
，
對
軍
事
化
管

理
比
較
能
適
應
。
後
來
，
軍

校
的
教
導
也
讓
他
學
習
到
解
決

問
題
的
方
法
及
面
對
事
情
的
態

度
。
軍
中
的
歷
練
讓
他
培
養
守

時
、
完
成
任
務
及
解
決
問
題
的

能
力
，
這
都
對
他
再
入
職
場
有

很
大
的
幫
助
。

退
伍
前
，
他
到
輔
導
會
職
訓

中
心
接
受
﹁
工
業
自
動
化
控
制

班
﹂
職
訓
課
程
，
退
伍
後
接
著

上
﹁
水
電
能
源
工
程
班
﹂
，
短

短
一
年
，
讓
他
手
握
﹁
室
內
配

線
乙
、
丙
級
﹂
、
﹁
工
業
配
線

乙
、
丙
級
﹂
、
﹁
用
電
設
備
檢

驗
丙
級
﹂
、
﹁
自
來
水
配
管
丙

級
﹂
及
﹁
太
陽
能
設
置
乙
級
﹂

等
七
張
證
照
。

之
後
，
他
在
輔
導
會
的
協
助

下
，
順
利
應
徵
上
能
源
公
司
，

並
回
鄉
在
地
就
業
，
同
時
透

過
雲
林
縣
榮
服
處
的
協
助
，

領
取
十
二
個
月
穩

定
就
業
津
貼
。
他

很
開
心
如
今
能
從

事
太
陽
能
專
業
工

作
，
也
希
望
持
續

進
修
，
未
來
能
學
習
高
壓
電

技
術
及
風
力
發
電
，
往
更
專

業
的
方
向
努
力
。

他
分
享
，
退
伍
前
好
好
規
劃

未
來
，
選
擇
有
興
趣
的
職
群

學
習
，
有
機
會
多
練
習
，
相
信

一
定
可
以
提
升
自
己
的
職
業
技

能
。
輔
導
會
的
穩
定
就
業
津
貼

鼓
勵
他
在
這
個
工
作
持
續
穩
定

地
做
下
去
，
他
建
議
屆
退
官
兵

多
運
用
輔
導
會
資
源
，
提
升
實

力
，
相
信
退
伍
後
，
一
定
能
順

利
朝
著
夢
想
邁
進
。

榮民李家豪投身能源產業

榮
民
李
家
豪
在
軍

中
亦
有
精
采
回
憶
。

（
圖
／
雲
林
縣
榮

服
處
）

法律常識

海外訊息

︻
本
刊
訊
︼
澳
大
利
亞
雪
梨
榮
光
聯
誼
會
六
月
十
四
日

在
雪
梨
北
岸C

hatsw
ood

舉
辦
端
午
節
聯
歡
暨
上
半
年

慶
生
會
，
由
會
長
于
展
威
僑
務
諮
詢
委
員
主
持
，
邀
請
雪

梨
地
區
榮
民
與
榮
眷
參
加
，
駐
雪
梨
辦
事
處
處
長
吳
正

偉
、
雪
梨
文
教
中
心
主
任
江
佳
慧
、
雪
梨
臺
灣
貿
易
中
心

主
任
蔡
英
庠
、
僑
務
諮
詢
委
員
葉
義
深
等
貴
賓
出
席
，
共

度
溫
馨
周
六
。

活
動
在
合
唱
澳
洲
與
中
華
民
國
國
歌
後
揭
開
序
幕
，
處

長
吳
正
偉
致
詞
表
示
，
雖
然
端
午
節
剛
過
，
仍
祝
福
大
家

佳
節
安
康
，
所
有
壽
星
與
來
賓
健
康
平
安
；
江
佳
慧
表
示
，

感
謝
會
長
于
展
威
及
全
體
會
員
對
會
務
的
投
入
與
努
力
。

于
展
威
表
示
，
榮
光
聯
誼
會
提
供
榮
民
與
眷
屬
在
海
外

彼
此
關
懷
、
互
助
交
流
的
平
臺
，
此
次
活
動
也
轉
達
政
府

對
海
外
榮
民
︵
眷
︶
的
節
日
問
候
，
感
謝
輔
導
會
、
雪
梨

辦
事
處
與
僑
委
會
長
期
支
持
。
現
場
並
準
備
蛋
糕
，
為
一

至
六
月
的
壽
星
們
送
上
生
日
祝
福
，
另
安
排
抽
獎
，
大
家

話
家
常
敘
舊
情
，
氣
氛
溫
馨
熱
絡
。

雪
梨
榮
光
會

端
午
熱
鬧
聯
誼 雪梨榮光聯誼會舉辦端午及慶生會團聚。

� （圖／僑委會）

依
據
民
法
第
六
條
：
﹁
人
之
權
利
能
力
，
始
於
出

生
，
終
於
死
亡
。
﹂
故
若
父
母
親
亡
故
後
，
其
所
遺

留
的
遺
款
、
動
產
及
不
動
產
均
屬
於
全
體
繼
承
人
之

所
有
，
所
以
若
是
父
母
親
過
世
後
，
在
未
經
其
他
繼

承
人
同
意
下
，
而
貿
然
領
取
父
母
親
銀
行
帳
戶
的
錢

財
，
確
實
有
可
能
會
涉
及
詐
欺
取
財
、
行
使
偽
造
文

書
、
侵
占
…
等
犯
罪
事
實
。

領
錢
出
來
是
為
了
辦
喪
事
，
這
樣
也
有
罪
嗎
？

實
務
上
常
見
子
女
辦
理
父
母
親
後
事
時
，
為
避
免

產
生
子
女
之
間
的
爭
執
，
而
自
行
提
領
父
母
親
的
銀

行
帳
戶
內
之
存
款
，
以
支
付
其
喪
事
所
需
花
費
，
但

因
父
母
親
︵
死
者
︶
不
可
能
自
行
領
款
，

此
時
子
女
若
以
父
母
親
︵
死
者
︶
名
義
製

作
取
款
條
，
向
金
融
業
者
提
領
死
者
帳
戶

內
之
款
項
，
可
能
涉
及
偽
造
文
書
罪
嫌
。

合
法
的
方
式

子
女
於
父
母
親
︵
死
者
︶
過
世
後
，
應

先
準
備
死
亡
證
明
書
及
除
戶
謄
本
…
等
資

料
，
先
到
戶
政
事
務
所
辦
理
除
戶
登
記
，

再
向
國
稅
局
申
報
以
及
繳
納
遺
產
稅
之

後
，
子
女
或
繼
承
人
始
能
辦
理
分
割
、
處

分
遺
產
。

如
子
女
或
繼
承
人
在
辦
妥
前
述
除
戶
登

記
等
事
項
前
，
需
要
提
領
已
亡
故
的
父
母

親
︵
被
繼
承
人
︶
生
前
於
金
融
機
構
所
開

立
之
帳
戶
內
存
款
，
以
支
付
喪
葬
費
等
開

支
，
亦
應
提
出
被
繼
承
人
之
死
亡
證
明

書
、
繼
承
系
統
表
、
繼
承
人
印
鑑
及
繼
承
存
款
申

請
書
等
文
件
，
若
子
女
︵
繼
承
人
︶
不
只
一
人
，

提
領
者
尚
須
獲
有
其
他
繼
承
人
之
委
託
書
，
始
符

合
提
領
程
序
。

千
萬
不
要
還
沒
辦
理
除
戶
登
記
，
就
逕
自
以
父
母

親
︵
死
者
︶
之
提
款
卡
或
存
摺
、
印
鑑
提
領
其
帳
戶

內
之
存
款
，
而
誤
觸
法
網
，
肇
生
相
關
刑
責
。

 

（
文
／
雲
林
縣
榮
服
處
）

（
註
記
：
文
中
援
引
之
相
關
法
規
如
有
變
動
，
仍

請
注
意
依
最
新
之
法
規
為
準
）

處理遺產要依法

︻
本
刊
訊
︼
輔
導
會
主
委
嚴
德

發
日
前
赴
會
屬
機
構
視
導
，
慰

勉
基
層
同
仁
，
肯
定
其
服
務
退
除

役
官
兵
的
辛
勞
與
付
出
，
並
勉
勵

持
續
打
造
正
向
、
快
樂
的
職
場
文

化
，
將
﹁
快
樂
﹂
內
化
為
團
隊
核

心
價
值
，
並
齊
力
推
動
服
務
工
作

的
創
新
與
升
級
。

主
委
由
服
務
照
顧
處
處
長
曹

東
發
等
人
陪
同
，
於
六
月
十
八
日

首
先
視
導
苗
栗
縣
榮
服
處
，
聽
取

處
長
陳
立
中
業
務
簡
報
，
鼓
勵
落

實
服
務
工
作
，
並
致
贈
團
體
慰
勉

金
，
肯
定
榮
服
處
積
極
服
務
照
顧

榮
民
︵
眷
︶
之
成
效
。

同
日
，
主
委
視
導
新
竹
榮
服

處
，
聽
取
處
長
鞠
宗
顯
業
務
簡

報
，
強
調
榮
服
處
應
鏈
結
公
、

私
部
門
及
社
會
資
源
，
升
級
現

有
服
務
照
顧
工
作
的
深
度
跟
廣

度
，
才
能
提
供
榮
民
︵
眷
︶
更

優
質
、
更
適
切
的
服
務
。

六
月
二
十
日
，
主
委
由
曹
東
發

處
長
、
就
養
養
護
處
處
長
陳
相

寶
、
就
醫
保
健
處
處
長
劉
峻
正
陪

同
，
前
往
嘉
義
榮
服
處
、
臺
中
榮

總
灣
橋
分
院
及
白
河
榮
家
視
導
。

主
委
一
進
嘉
義
榮
服
處
大
門
，
看

到
Ｌ
型
辦
公
環
境
布
置
，
﹁
親

民
、
禮
民
、
便
民
﹂
之
人
性
化
低

矮
櫃
服
務
臺
，
以
及
同
仁
親
切

服
務
洽
公
榮
民
，
讚
許
有
加
，
隨

後
聽
取
處
長
許
淑
菁
簡
報
，
對

於
榮
服
處
許
多
創
新
努
力
，
給

予
肯
定
。

視
導
中
榮
灣
橋
分
院

時
，
主
委
由
院
長
陳
正
榮

引
導
，
特
別
走
訪
暉
曌
日

間
照
顧
中
心
，
致
贈
長
者

慰
問
品
。
主
委
對
灣
橋
團

隊
各
項
服
務
成
果
的
努

力
與
付
出
，
予
以
嘉
勉
肯

定
，
並
期
許
未
來
持
續
精

進
醫
療
與
照
護
量
能
，
在

長
期
照
護
方
面
發
揮
更

大
效
益
，
作
為
照
顧
榮
民

︵
眷
︶
、
服
務
社
區
的
重

要
據
點
。

主
委
嚴
德
發
（
中
）
鼓
勵

榮
服
處
同
仁
，
要
堅
定
愛

國
信
念
，
守
護
國
家
安
全
。

�

（
圖
／
新
竹
榮
服
處
）

主委視導會屬機構 期勉創新服務 


